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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武斌律师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，广强律师事务所制假售假、金融衍生
品、数字经济、传销等经济犯罪辩护律师。专注于办理具体有一定理据的涉虚拟货
币发行、虚拟矿机、OTC交易、合约交易等数字经济；大宗商品现货、期货、金融
期货、外盘期货、买卖外汇、外汇对敲等金融衍生品；电子烟商标、假药等制假售
假方面的刑事案件。

#数字货币##刷单涉嫌洗钱##掩饰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#

可能会认为行为人将犯罪所得的人民币购买了虚拟货币，会导致司法机关无法查处
脏钱的下落，因而是“赃物罪”的掩饰、隐瞒行为；如果行为人再将虚拟货币转换
为人民币，那么此时“脏钱”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，就会通过虚拟货币交易转化为
“合法”资金，因此，只有将人民币购买了虚拟货币，再将虚拟货币转换为人民币
才是一个完整的洗钱行为。

但是，以洗钱罪必须要改变“赃物”、“黑钱”的性质，使之呈现表面的合法化，
“赃物罪”是改变“黑钱”和“赃物”的物理空间状态或者占有状态，去理解人民
币转换为虚拟货币的行为，可能不能得到支持。

在《人民币与虚拟货币的兑换，是否是洗钱的方式？》一文，就已经说过如果将虚
拟货币定位为虚拟商品人民币）用于购买虚拟商品（虚拟货币），本身就是一种将
“脏钱”合法化的行为；如果认为虚拟货币是虚拟财产，那么将虚拟财产又转换为
人民币，就会成为将财产转换为现金的行为，同时也就具备了财产套现的可能性，
同样也是洗钱的行为。

而且，刑法条文关于“赃物罪”与“洗钱罪”的客观行为方式已经逐渐趋同，无法
显示出二者一个仅仅是物理空间位置或者占有关系的转移，一个仅仅是改变“赃物
”、“黑钱”性质的行为。

根据刑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，“赃物罪”的行为方式包括了：

1.窝藏，转移，收购，代为销售；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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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居间介绍买卖，收受，持有，使用
，加工，
提供资金账户，协助将财物转换为现金、金融票据、有价证券，协助将资金转移、
汇往境外
；（2015年《关于审理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
问题的解释》）

3.转账、套现、取现的；【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
意见（一）、（二）】 

①通过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（POS机）刷卡套现等非法途径，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
物的；

②帮助他人将巨额现金散存于多个银行账户，或在不同银行账户之间频繁划转的；

③多次使用或者使用多个非本人身份证明开设的信用卡、资金支付结算账户或者多
次采用遮蔽摄像头、伪装等异常手段，帮助他人转账、套现、取现的；

④为他人提供非本人身份证明开设的信用卡、资金支付结算账户后，又帮助他人转
账、套现、取现的；

⑤以明显异于市场的价格，通过手机充值、交易游戏点卡等方式套现的。【①-⑤，
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（一）】

⑥多次使用或者使用多个非本人身份证明开设的收款码、网络支付接口等，帮助他
人转账、套现、取现的；

⑦以明显异于市场的价格，通过电商平台预付卡、虚拟货币、手机充值卡、游戏点
卡、游戏装备等转换财物、套现的；

⑧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，收取明显高于市场的“手续费”的。

【⑥-⑧，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（二）】

洗钱罪的行为方式包括：

1.提供资金账户的；

2.将财产转换为现金、金融票据、有价证券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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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的；

4.跨境转移资产的；

（1-4，《刑法修正案（十一）》）

5.通过典当、租赁、买卖、投资等方式，协助转移、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；

6.通过与商场、饭店、娱乐场所等现金密集型场所的经营收入相混合的方式，协助
转移、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；

7.通过虚构交易、虚设债权债务、虚假担保、虚报收入等方式，协助
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转换为“合法“财物的；

8.通过买卖彩票、奖券等方式，协助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；

9.通过赌博方式，协助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转换为赌博收益的；

10.协助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携带、运输或者邮寄出入境的；

11.通过前述规定以外的方式协助转移、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。

（5-11，《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）

我们可以看到，提供资金账户，协助将财物转换为现金、金融票据、有价证券，协
助将资金转移、汇往境外的行为，已经被“赃物罪”、“洗钱罪”包括在内，而这
一系列行为，已经不仅仅是掩饰、隐瞒“赃物”、“黑钱”的物理空间位置，实际
上也是对“赃物”、“黑钱”性质改变的行为。

既然如此，人民币兑换虚拟货币的行为，既可以是“销赃”行为，也可以是“洗钱
”行为，那么到底是适用洗钱罪还是“赃物罪”呢？

本文认为，今后行为人若对自己犯罪所获得的“黑钱”、“赃物”进行处理时，仍
然秉承“事后不可罚行为”的原则，不构成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
；

而在“自洗钱”入刑之后的行为（即2021年3月1日之后的行为），则可能成立洗
钱罪（前提是在洗钱罪七类上游犯罪范围之内，当然也可仍以没有“洗白”的过程
作为辩护理由，但这一理由可能得不到支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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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他人帮助实施掩饰、隐瞒行为的情形下，区分构成洗钱罪还是“赃物罪”，第一
个方法仍然是以上游犯罪为界限，如果上游犯罪是毒品犯罪、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
罪、恐怖活动犯罪、走私犯罪、贪污贿赂犯罪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、金融诈骗
犯罪七类犯罪之外的犯罪，则只能以掩饰、隐瞒犯罪所得、犯罪所得收益罪处理。

如果上游犯罪是七类犯罪之一，应以是否侵犯国家的金融监管秩序作为分界线，洗
钱罪是属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，如果将人民币转换为虚拟货币的行为没有妨
害到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，或者说没有进入金融领域，那么就不应以洗钱罪定罪，
仅以“赃物罪”处理即可。

但是按照目前打击虚拟币的政策，尤其是2021年9月24的公告，将虚拟货币相关业
务活动定义为非法金融活动，因此，人民币兑换虚拟货币的行为，未来可能更倾向
于以认洗钱罪定罪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他人帮助实施将人民币兑换虚拟货币行为的情形下，未来在定罪
上也会存在较大争议，即到底是“销赃”还是“洗钱”行为，而有争议也意味着有
辩护空间，特别是二罪在量刑上的巨大差异，将会直接决定辩护方向。

因为洗钱罪基础刑期是5年，最高刑期是10年；而“赃物罪基础刑期是3年，最高刑
期是7年，基于此，如果被控洗钱罪，也应据理力争，改变定性，获取轻罪或者无
罪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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